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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7079        证券简称：智慧源        主办券商：方正证券 

 

智慧源（深圳）管理顾问股份公司 

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（设立控股子公司情况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(一)基本情况 

本公司拟与文宏、解硕葆、李明俊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深圳

市智慧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，注册地为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车

公庙泰然九路盛唐商务大厦东座 1105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300,000.00元，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297,000.00元，占注册资本

的 99.00%，文宏出资人民币 900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0.30%；解硕葆出

资人民币 900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0.30%；李明俊出资人民币 1,200元，

占注册资本的 0.40%。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。 

(二)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17年 8月 2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 审

议了《关于投资设立深圳市智慧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》,

因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不足 3人，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(三)交易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控股子公司的设立需要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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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手续，且需经过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有关部门行政审批备案程

序。此事项目前尚处于前期营业执照申领过程中，拟设立控股子公司

的名称、注册地址、经营范围等均以工商登记机关实际核准为准。 

(四)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新领域 

本次投资涉及进入新领域，如基础性的纳税申报代理、涉税鉴

证，企业纳税情况审查以及其他一些涉税事项服务等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 

自然人情形 

(一)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一（自然人） 

交易对手方姓名：文宏 

交易对手方性别：女 

交易对手方国籍：中国 

交易对手方住所：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中海怡翠山庄

25-1-2B 

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：不存在 

(二)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二（自然人） 

交易对手方姓名：解硕葆 

交易对手方性别：男 

交易对手方国籍：中国 

交易对手方住所：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治淮二村 15 栋 2 单元

4号 

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：担任公司子公司合肥皇润财税顾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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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职务,与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。 

(三)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三（自然人） 

交易对手方姓名：李明俊 

交易对手方性别：男 

交易对手方国籍：中国 

交易对手方住所：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光侨街 3号海景花园海涛

阁 18F 

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：存在 

关联关系说明：李明俊先生系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兼董

事长 

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(一)出资方式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

本次对外投资为公司自有资金，不涉及实物资产、无形资产、股

权出资等出资方式。 

(二)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1.投资标的基本情况一 

名称：深圳市智慧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车公庙泰然九路盛唐商务大厦东

座 11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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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代办税务登记、纳税和退税、减免税申报、建账记账，

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申请，利用主机共享服务系统为增值税一

般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代为制作涉税文书，以及开展税务咨

询（顾问）、税收筹划、涉税培训等涉税服务业务。企业所得税汇算

清缴纳税申报的鉴证，企业税前弥补亏损和财产损失的鉴证，国家税

务总局和省税务局规定的其他涉税鉴证业务。（同意登记机关调整规

范经营范围表述，以登记机关登记为准） 

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： 

股东名称 币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

文宏 人民币 900.00 0.30% 

解硕葆 人民币 900.00 0.30% 

李明俊 人民币 1,200.00 0.40% 

智慧源（深圳）管理顾问股

份公司 

人民币 297,000.00 99.00% 

 

 

四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(一)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

本公司一直从事房地产相关的财税咨询、财税筹划顾问业务，

2017年 5月 5日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《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

法(试行)》的公告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13号），明确规

定：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在从事专业税务顾问、税收策划、涉税鉴证、

纳税情况审查等业务时，应当由具有税务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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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事务所资质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从事，税务机关应当对税务师

事务所实施行政登记管理。在此情形下，公司为了实现稳健经营且

业务可持续发展，特投资设立上述税务师事务所。 

(二)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

公司本次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，是基于公司长远发展利益出发

所作出的慎重决策，但因为进入新领域，因此子公司设立尚存在一

定的市场风险、经营风险、管理风险。本公司将把已有的业务流程

管理、财务人事管理等一套成熟且科学的管理制度，移植落实到该

公司，促使子公司稳定快速步入正轨；同时公司将以现有的客户群

体为依托，借助于大数据时代下对客户行为及用户习惯的精准化分

析，为子公司的业务产品更贴合市场需求提供了切实保障。 

请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(三)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

能力，对公司业绩提升、利润增长将带来积极影响。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智慧源（深圳）管理顾问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》 

 

智慧源（深圳）管理顾问股份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8月 24日 


